上海市民防建设工程竣工档案验收意见书
工程所属区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沪民防档验（       年第    号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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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
	建设单位名称
	
	法人代表
	

	
	建设单位地址
	

	
	民防工程名称
	

	
	工程地址
	
	质量监督档案编号
	

	
	项目负责人
	
	电话
	
	手机
	

	
	联系人
	
	电话
	
	手机
	

	
	规划许可证编号
	
	民防工程审核意见单（批复）文号
	

	
	民防工程建筑面积
	M2
	民防工程使用面积
	M2
	· 单建式 □附建式

	
	平时用途
	
	战时用途
	

	
	前期立项文件
	   共   卷     □ 基本齐全、完整      注：            

	
	设计阶段技术文件
	共   卷     □ 基本齐全、完整      注：            

	
	施工阶段技术文件
	共   卷     □ 基本齐全、完整      注：            

	
	竣工阶段文件
	共   卷     □ 基本齐全、完整      注：            

	
	竣工图纸
	   共   卷     □ 基本齐全、完整      注：            

	
	其它
	   共   卷     □ 基本齐全、完整      注：            

	
	声像档案
	照片：  本    张；光盘：  盘；

	
	备注
	  

	建设单位承诺：
我单位已按规定收集、整理民防工程档案，符合民防工程档案竣工验收条件。档案已按相关规范进行自查，接受市民防办公室的查验，并将继续做好档案编制工作。

我单位在民防工程竣工验收后，市民防质量监督机构出具监督报告、市（区或县）民防办公室竣工备案前，向上海市民防工程档案室报送一套符合规定的民防工程档案。
本申请人保证提供的申请材料真实无误，且本承诺保证为本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。

建设单位法人签章：               建设单位公章：
 年   月   日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防工程档案验收（章）：
经办人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本表一式三份，一份由民防工程档案室留存，一份交建设单位，一份交市民防质监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海市民防工程档案室印制  

《上海市民防建设工程竣工档案验收意见书》
填报说明

    为进一步加强本市民防建设工程竣工档案的验收及报送工作，根据《上海市民防工程档案管理规定》，现就《上海市民防建设工程竣工档案验收意见书》（以下简称验收意见书）的具体操作办法说明如下：

一、建设单位在市民防办行政受理总窗口领取《验收意见书》（附《填报说明》），或从“上海民防网”（www.mfb.sh.cn）下载。

二、建设单位如实填写《验收意见书》内容，由法人代表签字（如法人委托代表人签字，应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委托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）、盖章后连同单位合法资质证明（单位营业执照或社团法人证书或工商执照等复印件），经办人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，民防工程技术档案质量审查表原件，送至市民防办行政受理总窗口。

三、《验收意见书》一式三份，一份由民防工程档案室留存，一份交建设单位，一份交市民防质监站。

